
附件 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项目结算送审资料表
                                          
送审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编号：
	送  审  单  位  填  列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 依    据
	

	
	总 投 资 规    模
	

	
	资金来源
	□本级预算安排资金
□中央、省级补助资金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政府主权外债资金
□其他纳入财政管理的资金
□非财政性资金
	

金     额
	

	
	概算审定 金    额
	
	预算审定 金    额
	

	
	合同金额
	
	结算送审
金   额
	

	
	超合同比例
	
	已支付合同比例
	

	
	送审单位负责人意见
	
	送审单位分管领导意见     
	

	
	施工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注：1.项目建设依据是指项目立项批准文件，市委、市政府文件、会议纪要，市领导批示，单位“三重一大”研究 意见或其他相关依据等；
2.此表一式两份，审计处、送审单位各执一份。









附件 2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项目结算送审资料接收清单表
项目名称：

	序号
	资料名称
	份（张）
	备  注

	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项目结算送审资料表
	
	

	2
	立项批复
	
	

	3
	概算批复文件及概算书
	
	

	4
	符合国家、行业管理要求的，经审查合格 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
	
	
需提供电子文件

	5
	招标上限值评审报告及工程量清单
	
	需提供电子文件

	6
	招标（政府采购）文件及答疑
	
	需提供电子文件

	7
	中标通知书
	
	需提供电子文件

	8
	投标书（套价部分需提供软件电子版本）
	
	需提供电子文件

	9
	合同（协议）书
	
	需提供电子文件

	10
	补充合同（协议）
	
	需提供电子文件

	11
	开工报告
	
	需提供电子文件

	12
	与工程造价有关的工作联系单、监理通知 单或技术核定单
	
	

	13
	工程签证单（需项目、监理、施工单位签 章确认）
	
	

	14
	监理日志
	
	

	15
	桩基等隐蔽工程记录（项目、监理、施工 等单位应签字、盖章）
	
	

	16
	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方案及审批资料
	
	

	
17
	经中介机构审核的工程结算书、工程量计 算书等竣工结算文件(结算金额超过预算 金额需说明原因)
	
	
需提供电子文件

	
18
	竣工图纸(纸质图纸按图纸目录顺序整理成套，盖竣工图章，项目、监理、施工单 位三方盖骑缝章)
	
	
需提供电子文件


   



	
19
	竣工验收报告(工程质量验收情况及验收备案情况，其中竣工验收证书须由质安、设计、建设、监理单位等签章确认)
	
	

	20
	有关变更资料（项目、监理、设计、施工 单位相关人员签字及盖章手续完备）
	
	

	21
	影像资料（ 隐蔽工程、无现场核实的工程均需提供）
	
	

	22
	有关会议纪要、批示文件
	
	

	23
	其他有关资料
	
	

	备注：
1.未达到立项标准的，项目单位应提供本单位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及决策相关资料；
2.施工图纸：依规不需进行施工图审查或属特殊情况没有进行施工图审查的，项目单位应在送 审施工图纸上注明 “ 同意此图作为评审和招标的依据” ，并加盖项目单位公章；
3.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应在施工过程中办理签证:计日工、文明施工、土石方施工、暂估价签 证、机械进出场、施工措施、老旧拆除、新建拆除(非施工方原因)等有助于实体工程形成且不 能在竣工图标注的工程内容(费用)；设计(如需)、监理(如有)、施工、建设等单位应签字、盖 章；单独装订成册；
4.有关变更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工程变更申请、变更指令、工程洽商、变更通知、变更方案、设 计变更；变更内审、部门联审、政府审批等资料、变更预算评审的相关资料；不能在竣工图标 注的签证、经审批的方案等全部变更资料；单独装订成册；
5.其他有关资料： 图纸会审纪要、施工现场地形地貌图、外借（弃）土石方运输情况说明，暂 估价(设备、材料)和新增设备、材料的询价定价资料等。
6.除了施工图纸之外的所有资料，按照顺序胶装成册。

	

送审 资料 承诺
	我单位对以上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保证提供的 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一致，若有虚假或隐匿事实，愿承担由此引 起的一切责任。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处 签收
	签收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电子资料请发至审计处指定邮箱：31886791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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